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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等进行的分析评价，在该项目在发债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

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

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1.应付本息情况

（1）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计划情况

本项目计划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3,500.00 万元，期限

7年，设定融资年利率 3.55%，每半年支付利息，到期偿还本金。

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表 1.1 项目专项债券融资还本付息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融资年份 融资期限 融资金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本息合计 备注

2025 年 7 3,500.00 3.55% 869.75 4,369.75

合计 3,500.00 869.75 4,369.75

表 1.2 项目专项债券融资还本付息分年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金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应付本息

和
本金 利息

2021 年 - - - - - - -

2022 年 - - - - - - -

2023 年 - - - - - -

2024 年 - - - -

2025 年 - 3,500.00 - 3,500.00 -

2026 年 3,500.00 - - 3,500.00 124.25 - 124.25

2027 年 3,500.00 - - 3,500.00 124.25 - 124.25

2028 年 3,500.00 - - 3,500.00 124.25 - 124.25

2029 年 3,500.00 - - 3,500.00 124.25 - 124.25

2030 年 3,500.00 - - 3,500.00 124.25 - 124.25

2031 年 3,500.00 - - 3,500.00 124.25 - 124.25

2032 年 3,500.00 - 3,500.00 - 3,624.25 3,500.00 124.25

合计 3,500.00 3,500.00 4,369.75 3,500.00 8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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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化融资计划情况

本项目无市场化融资计划。

2.项目预期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本项目预期会产生广告牌出租收入、停车位收费收入和充电桩收

入等。假设上述收益对应的经营收入等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

利息。

项目基本假设条件：1.据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资料，项目建设期

预计为2023年 2月 7日至 2026年 6月 30日，项目能如计划竣工交付，

2027 年投入运营；2.根据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专项收入包括：①设

置 10个户外广告牌和道路两侧灯箱广告，年有效收入 20万元/个，出

租率 85%，道路两侧灯箱广告等整体打包出租有效年收入为 100 万元，

年增长按照 5%计；②预计项目建成可在治理后的街道沿线增设停车位

约 100 个，预计每车次收费约为 20元，运营期首年有效使用率为 85%，

年增长按照 5%计；③预计项目建成可增设新能源充电桩 50个，年有效

收入 15万元/个，使用率 85%，年增长预计 5%。3.本项目运营期成本

包括：①日常管理维护人员约 5人，人均月薪 0.5 万，年增长 1%。②

维护成本取年收入 5%计。4.根据财政统筹安排，本项目收入可优先偿

还本次发债；5.建设期需偿还的债券利息由财政先行垫付。

鉴于融资项目的收益主要为广告牌出租收入、停车位收费收入和

充电桩收入，可划入地方财政资金，由地方财政统筹使用，所以本项

目主要用广告牌出租收入、停车位收费收入和充电桩收入进行自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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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评价。本项目预期产生的现金流入如下：

表 2 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益预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2021 年 -
2022 年 -
2023 年 -
2024 年 -
2025 年 -
2026 年 -
2027 年 811.02
2028 年 852.77
2029 年 896.62
2030 年 942.67
2031 年 991.05
2032 年 1,041.85
合计 5,535.97

预计过程详见评价说明。

3.项目预期产生的收益与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情况

综上表 1 和表 2，本项目的专项债券融资本息覆盖倍数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
融资本息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量专项债券 市场化融资 合计

2021 年以前 - - - -

2021 年 - - - -

2022 年 - - - -

2023 年 - - - -

2024 年 - - - -

2025 年 -

2026 年 124.25 - 124.25 -

2027 年 124.25 - 124.25 8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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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 年 124.25 - 124.25 852.77

2029 年 124.25 - 124.25 896.62

2030 年 124.25 - 124.25 942.67

2031 年 124.25 - 124.25 991.05

2032 年 3,624.25 - 3,624.25 1,041.85

合计 4,369.75 - 4,369.75 5,535.97

专项债券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27

综上所述，项目本身产生的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

和利息，项目整体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附件：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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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2017 年财政部公布财预﹝2017﹞89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提出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内，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积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

分类发行专项债券，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根据《通

知》要求，我们对项目如下内容进行评价：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税收政策、经济状

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债券存续期间，用于本项目还本付息的项目收益等能如期实现，

预测期内出现的年度其他资金缺口由财政提供补贴或由财政基金预算

收入统筹安排；

4.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项目基本假设条件

1.据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资料，本项目建设期预计为 2023 年 2月

7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项目能如计划竣工交付，2027 年投入运营；

2.根据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专项收入包括：①设置 10个户外广

告牌和道路两侧灯箱广告，年有效收入 20万元/个，出租率 85%，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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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灯箱广告等整体打包出租有效年收入为 100 万元，年增长按照 5%

计；②预计项目建成可在治理后的街道沿线增设停车位约 100 个，预

计每车次收费约为 20元，运营期首年有效使用率为 85%，年增长按照

5%计；③预计项目建成可增设新能源充电桩 50 个，年有效收入 15 万

元/个，使用率 85%，年增长预计 5%。

3.本项目本项目运营期成本包括：①日常管理维护人员约 5 人，

人均月薪 0.5 万，年增长 1%。②维护成本取年收入 5%计。

4.根据财政统筹安排，本项目收入可优先偿还本次发债；

5.建设期需偿还的债券利息由财政先行垫付。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根据项目主管部门提供的资料，本项目建设期为 2023 年 2 月 7日

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在建设期需偿还的债券利息由财政先行垫付，

在运营期以广告牌出租收入、停车位收费收入和充电桩收入去偿还本

次发债本息。假设上述收入对应的运营收入等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

本金和利息。

鉴于融资项目的收益主要为广告牌出租收入、停车位收费收入和

充电桩收入，可划入地方财政资金，由地方财政统筹使用，所以本项

目主要用广告牌出租收入、停车位收费收入和充电桩收入进行自求平

衡评价。

本次融资项目收益为运营收入扣减相应运营成本后产生的净现金

流入，项目成本为本次融资资金的本金和利息，结合项目的建设期、

近几年项目周边相类似的收入情况等，对预测期间经济环境等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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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假设为前提，相关单位编制项目收益预测表。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
项目实

施单位
项目概况

惠州市博罗县

市政排水（涝）

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一

期）

博罗县

市政园

林事务

中心

项目范围：项目位于惠州市博罗县。

建设内容：博罗县城内涝点和桥涵两侧沉降段整治工程：项目为新

建内涝整治和道路修复工程，其中有 3 个内涝点和 3 个箱涵两侧

道路沉降，分别为北环一路内涝点、罗阳医院内涝点、飞龙大道内

涝点、商业东街（江东排渠段）箱涵、体育大道（禧临门小区段）

箱涵和公园路（红花沥排渠）桥涵。为解决北环一路内涝点、罗阳

医院内涝点、飞龙大道内涝点的排水问题，新建d1000mm～d1600mm

雨水主干管长约2.133km，支渠清淤护坡长度约 365m。DN600 污水

管道改造，长约 290m，共2788米。

博罗县小岭咀排渠惠博大道公路涵段整治工程：1、小岭咀惠博大

道公路涵现状规模为1孔×4.0m×2.4m（宽×高)方形砼涵洞，过流

面积和涵底高程均不能满足排洪，拟拆除重建。重建公路涵断面尺

寸为1孔×6.0m×4.5m(孔数×宽×高)，总长为78米。2、重建的公

路涵至下游桥涵总长约158.27米的河道现状断面偏小，淤积严重，

需进行河道整治挖深后硬底化，降低河底高程，提高行洪能力。

博罗县城红花沥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活水

保质、生态修复四大板块。新建排水管道（沟）总长约16451米，

其中雨水管道（沟）5388米（含雨水口连接管1139米，排水沟830

米）、污水管道11063米（含接户管4600米）,道路破除恢复20938

平方米，管道修复1655米，错混接改造49处共计1450米，红花沥暗

渠段清淤约2394立方米，布置微纳米曝气机8套，铺设生态砾石床

225立方米。

博罗县水西内排渠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活

水保质、生态修复四大板块。本工程设计新建排水管道总长约

11833米，其中雨水管道446m（含雨水口连接管115m）、污水管道

11387米（含接户管5965米）,道路破除恢复19365平方米，管道修

复889米，市政管错混接改造86处，河道清淤12127m³，改造补水泵

站一座，铺设生态砾石床350m³，构建挺水植物护岸长620米。

投资计划：项目总投资 16,754.91 万元，计划专项债券融资

3,500.00 万元，财政资本金 13,254.91 万元。

资金筹措方式：项目资金筹措方式为财政出资、惠州市政府债券。

本项目拟发行政府债券 3,500.00 万元。

（二）项目收益及净现金流入预测项目说明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和项目实际工程进度，本项目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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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30 日竣工，2027 年投入运营。

1.项目收入测算

（1）专项收入

本项目的专项收入主要包括广告牌出租收入、停车位收费收入和

充电桩收入。

a.广告牌出租收入

根据提供的相关资料，本项目涉及县城五个街区的道路内涝治理，

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在沿线设置10个户外广告牌和道路两侧灯箱广告，

年有效收入20万元/个，出租率85%，道路两侧灯箱广告等整体打包出

租有效年收入为100万元，年增长按照5%计，运营期首年广告牌出租收

入为=10*20*0.85+100=270万元。

b.停车位收费收入

预计项目建成可在治理后的街道沿线增设停车位约100个，预计每

车次收费约为20元，运营期首年有效使用率为85%，故运营期首年停车

位收费=100*20*365*0.85/10000=62.05万，年增长按照5%计。

c.充电桩收入

预计项目建成可增设新能源充电桩50个，年有效收入15万元/个，

使用率85%，年增长预计5%，运营期首年收入为=50*15*0.85=637.5万

元。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预测期内预测收入合计6,594.79万元，具体

详见《附表1-1项目收入预测表》。

2.项目成本及相关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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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营成本

a.人工成本

日常管理维护人员约5人，人均月薪0.5万，年增长1%，运营期首

年人工成本为=5*0.5*12=30万元。

b.维护成本

维护成本取年收入5%计。

（2）折旧摊销费用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16,754.91万元，根据可研报告，综合考虑相类

似工程项目的建设标准及相类似建筑物的经济耐用年限，本项目折旧

年限按30年估算。

（3）税费

税率按照9%计算。

（4）融资成本

本项目拟在2025年1月通过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政

府专项债券融资3,500.00万元，期限7年，设定融资年利率3.55%，每半

年支付利息，到期偿还本金。

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表 5项目专项债券融资还本付息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融资年份 融资期限 融资金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本息合计 备注

2025 年 7 3,500.00 3.55% 869.75 4,369.75

合计 3,500.00 869.75 4,369.75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预测期内预测项目成本合计 6,396.55 万元，

具体详见《附表 1-2 项目成本预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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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在对本项目运营期预期收入和成本费用预测的基础上，对债券存

续期的现金流量进行了模拟测算。根据测算结果，本项目债券存续期

内还本付息资金充足。具体测算详见《附表2项目现金流量表》。

本项目本息覆盖倍数详见下表：

项目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
融资本息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量专项债券 市场化融资 合计

2021 年以前 - - - -
2021 年 - - - -
2022 年 - - - -
2023 年 - - - -
2024 年 - - - -
2025 年 -
2026 年 124.25 - 124.25 -
2027 年 124.25 - 124.25 811.02
2028 年 124.25 - 124.25 852.77
2029 年 124.25 - 124.25 896.62
2030 年 124.25 - 124.25 942.67
2031 年 124.25 - 124.25 991.05
2032 年 3,624.25 - 3,624.25 1,041.85
合计 4,369.75 - 4,369.75 5,535.97

专项债券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27

综上所述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我们未注意到本项目资金出现不

能满足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五、总体评价

经上述测算，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

前提下，并根据我们对项目收益预测、投资支出预测、成本预测等进

行的分析评价，我们预期项目本身产生的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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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和利息，最终惠州市博罗县市政排水（涝）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一期）整体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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